
― 1 ―

三科⼯信字〔2020〕305号

三亚市科技⼯业信息化局关于
开展我市 2020年度科⼯信⼯程系列职称

评审⼯作的通知

三亚市科⼯信⼯程系列单位：

根据三亚市委组织部《关于做好2020年度我市职称评审⼯

作的通知》（三组字〔2020〕186号）的要求，为做好我市

2020年度科⼯信⼯程系列职称评审⼯作，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

下:

⼀、申报范围

（⼀）我市辖区内科⼯信⼯程⾏业企事业单位（不含参照

公务员管理事业单位）专业技术岗位上从事专业技术⼯作且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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合相应资格条件的⼈员（不含公务员、参公⼈员和离退休⼈

员），有其他规定的从其规定。

（⼆）在我市就业的港澳台科⼯信系列专业技术⼈员，以

及持有外国⼈来华⼯作许可证的外籍科⼯信系列专业技术⼈员

可按相关规定申报。

（三）⾮公有制经济组织、社会组织和⾃由职业科⼯信系

列专业技术⼈员可由所在单位或者⼈事代理机构、档案托管机

构报送。

（四）中央驻琼单位或外省驻琼企业的分⽀机构（分公

司、办事处等）和军队的科⼯信系列专业技术⼈员，如需在我

局申报评审的，经其具有职称评审权限的⼈事部⻔出具委托函

后，可视情受理。

⼆、申报专业

科⼯信领域专业技术⼈员初、中级专业职称评审分为机

械、化⼯、电⽓、⼴播电视、电⼦、纺织、热作加⼯、材料

（建材）、冶⾦、轻⼯、仪器仪表、⻝品、能源动⼒、控制⼯

程、⾃动化、⽯油与天然⽓、⽣物、计量、核⼯程等专业。

三、申报权限

根据职称评审实⾏属地管理原则，凡⼯商注册地在三亚市

的本⾏业企事业单位（不含参照公务员管理事业单位）的初、

中级职称评审到我局申报。申报⼈越级参加省直部⻔评审或未

经我局审核同意委托其他单位评审，取得的初级、中级专业技

术资格⼀律⽆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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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申报条件

（⼀）业绩条件。按照我省现⾏各系列（专业）技术资格

评审条件规定执⾏。对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和脱贫攻坚等⼀些

做出重⼤贡献和⻓期⼯作在基层⼀线的⼈员可予以政策性倾

斜。各系列（专业）相关⽂件请登录“三亚党建⽹”—“政策法

规”—“职称评定”⾃⾏查阅相关评审⽂件及申报要求。

（⼆）职称外语、计算机条件。对申报初、中级职称的专

业技术⼈员不作职称外语和计算机应⽤能⼒考试要求。

（三）学历条件

学历须是经国家教育⾏政主管部⻔承认的本专业或相近专

业国⺠教育、成⼈教育或经⾃学考试合格的毕业学历。⾮本专

业毕业学历⼈员申报评审，应经本专业相应的基础理论和专业

知识进修或岗位职务培训，并增加 1年⼯作岗位经历。

（四）资历条件

按照我省现⾏各系列（专业）技术资格评审条件规定执

⾏。资历计算以⽤⼈单位聘书（或劳动合同）为据，⾃聘任之

⽇起计算，任职资历的截⽌时间为 2020年 12⽉ 31⽇。学历证

书颁发、毕业时间核算及论⽂发表⽇期截⽌时间为2020年 9⽉

30⽇。对我省引进的海外⾼层次⼈才和急需紧缺⼈才，3年内

可按规定放宽资历、年限等条件限制，根据能⼒和业绩成果直

接申报相应层级职称。

（五）品德要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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品德作为⼈才评价的⾸要内容，各⽤⼈单位要严格把关，

通过个⼈述职、考核测评、⺠意调查等⽅式全⾯考察申报⼈的

职业操守和从业⾏为，对受过记过以上处分且在受处分期间的

事业单位⼈员，不得推荐参评；对品德有问题的实⾏“⼀票否决

制”。

（六）继续教育条件

按照国家相关政策规定执⾏，将继续教育情况列为专业技

术⼈员职称晋升的重要条件。专业技术⼈员参加继续教育时

间，每年累计不少于 90学时，其中，专业科⽬继续教育每年不

少于 60个学时，公需科⽬继续教育每年不少于 30个学时。

（七）职称和职业资格对应条件

严格落实《关于在部分领域建⽴职称和职业资格对应关系

通知》（琼⼈社发[2018]381号）要求，对符合对应关系的职业

资格（2020年专业技术类职业资格与职称对应表请登录“三亚

党建⽹”—“政策法规”—“职称评定”⾃⾏查阅），可作为申报职

称的条件。

（⼋）职称确认和转评条件

从中央、外省市到我市⼯作的专业技术⼈员，按规定办理

职称确认满1年后，符合条件的可申请转评或晋升评审，其前后

的任职年限可合并计算。

（九）职数条件

对全⾯施⾏岗位管理的事业单位，应在职数结构⽐例内进

⾏评审，实⾏评聘结合，其余单位实⾏评聘分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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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申报材料

申报材料严格按照 2020年职称评审申报材料（附件 2）要

求执⾏。

六、申报材料审查和公示⼯作

各相关单位要认真做好申报前审查和公示⼯作，即在申报

前要对所属申报⼈的申报材料进⾏严格审查，并在单位进⾏不

少于 5个⼯作⽇的公示，单位要对公示结果和申报材料的真实

性做出鉴定。对公示期间群众反映的问题，要认真进⾏调查核

实，调查结果不影响其申报的，⽅可上报。在《专业技术资格

评审表》“基层公示结果”栏中，应注明“经公示(公示⽇期为××

年××⽉××⽇⾄××⽇)，材料真实，同意上报”。申报材料中的复

印件均须本单位⼈事部⻔审核盖章。凡发现申报材料存在造假

或未按要求进⾏公示的⼀律不予受理。

七、评审材料受理

（⼀）受理时间：2020年 9⽉ 1⽇-9⽉ 30⽇（不含节假

⽇）上午 08:30-11:30、下午 15:00-17:30；

各专业系列申报⼈员应在规定时间内提交评审材料，逾期

不予受理。

（⼆）受理单位：三亚市⽂明路 145号市⼈⺠政府第⼆办

公⼤楼⼗⼀楼科技⼯业信息化局⼯业科

（三）联系⽅式：

1、评审材料填报咨询联系⼈：李⽯磊 13976186207

2、收取评审材料联系⼈：陈⼥⼠ 0898-8826801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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Z

⼋、专家评审及答辩⼯作，具体时间另⾏通知

九、其他事项

（⼀）各有关单位要认真做好专业技术资格评审申报⼯

作，及时将本通知转发相关⼈员。

（⼆）申报⼈员弄虚作假，伪造学历、资历，剽窃他⼈成

果、抄袭他⼈论⽂者，不予受理评审；评审已通过的，撤销其

评审通过的专业技术资格，并予以通报批评。

（三）本通知未尽事宜，按照国家和省现⾏职称政策执

⾏。⼯作过程中，如遇其他重⼤政策调整，按新的政策执⾏。

附件：1.海南省专业技术资格评审表

2.2020年职称评审申报材料要求

三亚市科技⼯业信息化局

2020年 8⽉ 24⽇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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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亚市科技⼯业信息化局办公室 2020年8⽉24⽇印发

（共印 2份）


